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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材料与纳米技术研究院
院条规〔2008〕3号 

 

关于发布《实验中心实验室技术人员培训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位老师及同学： 

南京邮电大学信息材料与纳米技术研究院《实验中心实验室

技术人员培训管理办法》已于 2008 年 7 月 31日经院长审阅通过，

现予发布，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二○○八年八月一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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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材料与纳米技术研究院 

实验中心实验室技术人员培训管理办法 

加强实验技术人员的培训是实验室建设中一项极其重要的

任务。为了切实做好实验技术人员学习、培训工作，有目标、有

计划、有步骤地培养提高我院实验室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与能

力，同时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满足当前需要，符合长远利益，特

此制定本管理办法如下： 

第一条  培训原则。学校鼓励实验技术人员以自学为主，在

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利用业余时间扩充专业知识和提高业务

技能。学校将统筹安排实验技术人员的学习培训工作，培训工作

要从实际出发，坚持有计划、有目标、分期分批进行和骨干人员

重点培养的原则。新从事某门实验课程教学准备的实验技术人员

须选学相应的理论课。对课程所开实验，须逐个去做，写出实验

报告并交实验课程负责人审阅。 

  第二条  培训方式。实验技术人员业务培训采取在职岗位培

训与校外进修培训提高相结合的方式。由实验中心根据实际情况

提出培训申请，经院分管副院长同意，报教务处审批。 

1．校内培训：结合教学活动，采取随班听课、做实验的方

式，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实验技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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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校外培训：对于校内条件有限，需要到校外进修学习的，

由实验中心提出书面报告，学院分管院长签字，报教务处审批后

实施。 

  第三条  培训经费。每年拨出专款用于实验技术人员培训。 

  第四条  培训内容。实验技术人员业务培训的内容主要有：

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、实验技能；新设备的使用；改进

实验教学。培训计划内容要具体，目的要明确。 

第五条  培训管理。1．实验中心根据本中心的工作任务和

人员等情况拟定年度学习培训计划，报教务处审核、批准后认真

组织实施。2．批准参加学习培训的人员，必须遵守培训单位的

规章制度，认真学好计划内的培训内容，学习结束后写出学习报

告交所在实验中心和教务处存档。完成相关工作内容及程序后方

可办理财务报帐手续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南京邮电大学 

信息材料与纳米技术研究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八年八月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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